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采用书面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下述议案，书面议案审议、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施战略转型的要求，为进军能源等资源产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和提高综合竞争力，同意

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一）公司出资不超过

２４

亿港元，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

的股权。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三）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之

２９．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采用书面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王先生签订股份买卖协议。根据

股份买卖协议， 本公司有条件同意以

２

，

３９１

，

７５５

，

１８９．２０

港元之总现金对价 （即每股收购股份

２．１２

港元）购

买， 且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有条件同意以该现金对价出售其法定及实益持有的

１

，

１２８

，

１８６

，

４１０

股永晖股份

（即永晖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

王先生， 作为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最终实益拥有人， 亦同意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担保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在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一切义务。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永晖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的权益，并成为永晖的最大单一股东。永晖将作为

联营企业投资计入本公司账簿，且永晖的财务业绩将以权益会计法核算。鉴于永晖不会成为本公司之附属

公司，永晖之资产、负债及业绩将不会与本集团之资产、负债及业绩合并。

２．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

４．

本次收购符合本公司将业务范围向包括煤炭在内的其他资源扩展以实现煤铝业务全面整合，进一步

完善本公司产业链和提高本公司综合竞争力。

一、释义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收购项目」或「本次收购」 指 本公司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收购收购股份

「收购股份」 指

本公司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拟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收购之

１

，

１２８

，

１８６

，

４１０

股永晖股份

「联系人」 指 具有上市规则下之定义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营业日」 指

香港的银行一般开门营业的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天及公众假

期）

「本公司」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割」 指 股份买卖协议项下收购项目的交割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下之定义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货币港元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最后交易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为股份买卖协议日期前的最后一个永晖股份交易

日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王先生」 指

王兴春，永晖的现任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并于本公告日期持有

永晖已发行股本约

４８．６４％

的最终控股股东，为比利时国民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公告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股份」 指 本公司的股份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股份买卖协议」 指

本公司（作为买方）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作为卖方）及王先生（作为

担保方）就收购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订立之股份买卖协议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永晖」 指

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份代号：

１７３３

）

「永晖集团」 指 永晖及其子公司

「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指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

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并由王先生间接全资拥有，并于本公告日期持

有永晖已发行股本约

４３．１２％

「永晖股份」 指 永晖无面值的普通股

「

％

」 指 百分比

除本公告中另有所指外，人民币兑港元乃按照人民币

０．８１２３０５

元兑

１．００

港元之汇率换算，仅在本公告

作说明用途。并不表示任何人民币款额已经或可能已经按该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或在任何情况下换算。

二、收购项目概述

（一）收购项目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王先生签订股份买卖协议。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

有条件同意以

２

，

３９１

，

７５５

，

１８９．２０

港元之总现金对价（即每股收购股份

２．１２

港元）购买，且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有条件同意以该现金对价出售其法定及实益持有的

１

，

１２８

，

１８６

，

４１０

股永晖股份 （即永晖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 王先生， 作为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最终实益拥有人， 亦同意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担保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在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一切义务。。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采用书面议案方式审议了 《关于公司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九名有表决权的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审阅了该议案，并一

致表决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收购项目，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本次收购不构成境内《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 经合理查询， 王先生、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永晖各自为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人士的第三

方，本次收购不属于关联交易。

（五）本次收购构成联交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主要交易，需经公司股东批准。本公司将适时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收购项目。

三、收购项目各方

（一）本公司（作为买方）

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联交所和上交所上市。

本集团主要从事开采铝土矿、生产及销售氧化铝、原铝、铝加工产品；另从事有色金属产品贸易。本集

团是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原铝、铝加工产品生产商，也是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生产商和第三大原铝生产商。

于本公告日，本公司并无直接或间接拥有永晖股份任何股权。

（二）永晖（目标公司）

永晖是中国进口焦煤领先的供货商之一， 更是蒙古焦煤的最大采购商之一。 永晖的主要业务包括采

购、运输、仓储、加工及销售焦煤以及向中国整个钢铁行业提供服务。永晖股份于联交所主板上市。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永晖和日本

Ｍａｒｕｂｅｎ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共同合作完成了收购加拿大公司

Ｇｒａｎｄｅ Ｃａｃｈｅ Ｃｏ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项目，以进一步实现永晖的垂直整合以及确保其获得低炭低挥发的优质煤炭储备。就该收购

的进一步详情， 请参阅永晖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的公告

以及永晖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的股东通函。

根据永晖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所公布的全年业绩公告中所披露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两个年度的经审计综合业绩， 永晖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经审计综合

净资产值为

７

，

２７３

，

１２１

，

０００

港元，其经审计综合除稅前溢利及净溢利如下表所示：

「收购项目」或「本次收购」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度（千港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度（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１

，

４２２

，

８３６ １

，

１８０

，

１５３

净溢利

１

，

０５１

，

７５７ ９２８

，

７６３

根据永晖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的股东通函所列载的有关于完成收购

Ｇｒａｎｄｅ Ｃａｃｈｅ Ｃｏ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后的永晖集团的未经审核备考财务资料（其根据永晖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未经审核合并财务状况表以

及

Ｇｒａｎｄｅ Ｃａｃｈｅ Ｃｏ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及其附属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经审核合并财务状况表所准备）， 于完

成收购

Ｇｒａｎｄｅ Ｃａｃｈｅ Ｃｏ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后的永晖集团的未经审核备考净资产值为

９

，

１７３

，

４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三）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作为卖方）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为

１

，

６２７

，

０４３

，

６８８

股永晖股份（于本公告日期，约占永晖已

发行股本的

４３．１２％

）的法定及实益持有人，并由王先生间接全资持有；

（四）王先生（作为担保方）

王先生为永晖的始创人，间接及最终实益持有

１

，

８３５

，

１５０

，

１０９

股永晖股份（于本公告日期，约占永晖已

发行股本的

４８．６４％

）。

四、股份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有条件同意购买，且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有条件同意出售其法定及实益持有

的

１

，

１２８

，

１８６

，

４１０

股永晖股份，占永晖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

根据公开资料，王先生及其联系人拥有永晖已发行股份约

４８．６４％

。

于交割后，本公司将持有永晖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的权益，并成为永晖的最大单一股东。永晖将作为联

营企业投资计入本公司账簿，且永晖的财务业绩将以权益会计法核算。鉴于永晖不会成为本公司之附属公

司，永晖之资产、负债及业绩将不会与本集团之资产、负债及业绩合并。

对价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应付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之每股收购股份对价为

２．１２

港元，即收购项目的总

对价为

２

，

３９１

，

７５５

，

１８９．２０

港元。该对价将由本公司于交割时以现金支付。本公司拟通过其内部资金或通过

银行借款实现的外部融资或两者结合为实施收购项目所需的资金融资。

每股收购股份之购买价为

２．１２

港元，相当于：

（

ａ

）永晖股份于最后交易日在联交所所报的收市价每股

１．７３

港元溢价约

２２．５４％

；及

（

ｂ

）永晖股份于紧接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在联交所所报的收市价的平均价约每股

１．７０

港元溢价约

２４．７１％

。

收购项目的对价是经协议方之间通过公平谈判及参考若干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永晖股份之现行市价）

达成。根据本公司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经审计合并财务状况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经审计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５８

，

１５４

，

６８６

，

０００

元（相当于约

７１

，

５９２

，

１８０

，

２７７

港元），而收购

项目的对价约占该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３．３４％

。

先决条件

收购项目之交割须以下列条件的满足（或经有关一方豁免）为条件：

（

ｉ

）永晖股份自股份买卖协议日期至交割日期维持其在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地位，期间并没有超过连续

五个交易日停牌的情况发生或任何本公司以书面形式可接受的更长时期的停牌；

（

ｉｉ

）就永晖及其现有及潜在资产、负债、业务及运营状况，本公司完成能令其满意的包括但不限于商

业、法律及财务方面的尽职调查；

（

ｉｉｉ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一项关于批准收购项目及股份买卖协议项下其他安排的议案；

（

ｉｖ

）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永晖及

／

或本公司已就收购项目以及就完成收购项目所带来的影响取得一切

所需的第三方同意；

（

ｖ

）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永晖及

／

或本公司已就收购项目以及就完成收购项目所带来的影响取得所有

中国境内或境外相关政府部门一切所需的批准、许可或授权；

（

ｖｉ

）如适用，本公司获得有关竞争监管部门对收购项目的核准，或任何适用的等待期已经届满；

（

ｖｉｉ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已出具一项书面裁定，裁定本公司不需因收购项目对所有永晖股份

作出全面收购要约，以及（如适用）本公司及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其在永晖持股的联系人（如香港《公司收

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所定义））不会被视为一致行动人士；及

（

ｖｉｉｉ

）在交割时，所有在股份买卖协议的声明及保证均在所有重大方面为真实及准确，不存在误导，以

及股份买卖协议的承诺已获遵守且并没有违反。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可在任何时候豁免上述第（

ｉ

）、（

ｉｉ

）、（

ｉｖ

）（适用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永晖

所需取得的第三方同意）、（

ｖｉｉ

）及（

ｖｉｉｉ

）（适用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提供的声明及保证及承诺）项条件，且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可在任何时候豁免上述第（

ｉｖ

）（适用于本公司所需取得的第三方同意）及（

ｖｉｉｉ

）（适用于

本公司提供的声明及保证）项条件。

如上述任一条件未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或各方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之时或之前获得满足或被豁免，股

份买卖协议的任何一方可运用其全权酌情权决定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股份买卖协议。 股份买卖协

议终止后，任何一方将不得根据股份买卖协议向其他方索偿（先前已经产生之权利义务除外）。

交割

交割将于上述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被豁免后的第五个营业日进行， 或于股份买卖协议各方可能同意

并在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被豁免后的其他日期进行。

本公司向永晖提名新董事

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可于交割后提名五名董事担任永晖董事会的成员候选人。王先生承诺其将

于交割时辞去董事会主席职务，并承诺将于交割后一年继续担任永晖的名誉主席并为永晖提供顾问服务。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王先生同意将，并促使其各自之被控制公司或人士将，在永晖的股东大会上以永

晖股东的身份投票赞成委任或批准重选或轮换本公司提名的董事。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王先生的承诺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王先生承诺尽其合理努力（

ｉ

） 促使

Ｗｉｎｓｗａｙ

现时五名执行董事中之其中两名将

在交割日后一年内留任

Ｗｉｎｓｗａｙ

的执行董事；及（

ｉｉ

）维持

Ｗｉｎｓｗａｙ

关键部门团队的穏定，包括但不限于物流、

营销、商情和运营部门以保持

Ｗｉｎｓｗａｙ

能平稳持续运作。

担保

作为本公司考虑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的条件，王先生（作为担保方）向本公司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承诺

其将作为唯一及主要的义务人向本公司担保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将完全及准时地履行其在股份买卖协议项

下或根据股份买卖协议产生的所有义务、承担和承诺。

五、收购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欲收购永晖的股权， 因为这符合本公司将业务范围向包括煤炭在内的其他资源扩展以实现煤

铝业务全面整合策略，以及可利用永晖运输、仓储、加工及销售焦煤方面的实力和竞争优势以进一步增强

本集团下游物流业务。收购项目亦将与本公司在煤炭领域的其他投资，特别是与本公司已签署的蒙古煤炭

贸易合同及本公司拟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项目等煤炭业务进一步整合。

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方面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雄厚的资本、当地语系化的知识、专有技术和长远

承诺，能够建立从上游开矿到下游物流的综合性业务价值链。

在成功完成收购项目后，本公司将成为永晖的最大单一股东，且于交割后将由本公司提名及将被委任

成为永晖董事会成员的本公司代表董事将与永晖的现有管理团队共同努力合作， 以实现本公司与永晖的

煤炭经营和下游物流业务的整合。

董事认为股份买卖协议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根据《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发行人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

司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T+2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桂花厅主持了北京翠微

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743，868，993，618，493，368，243，118，410

末“4” 位数： 8699

末“6” 位数： 729695，929695，529695，329695，129695

末“7” 位数： 5234876，3995605，5958717，4039283，1846272

凡在网上申购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61, 600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1, 000 股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的 A 股股票。

发行人

：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4

日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 2012�年 4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www.

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山生物

（二）股票代码：30031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9, 091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 273 万股

其中， 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 821�万股股票自上

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

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高新区光明南路

1 号

联系地址：昌吉市宁边西路 262 号

联系人：何敏

电话：（0994）6566618

传真：（0994）6566616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保荐代表人：肖继明、贺 骞

电话：010-85127747

传真：010-85127749

发行人

：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3

日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

300272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

2012-020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和股东出席情况

1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

30

在上海浦东川大路

518

号公司

12

号楼二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瞿建国

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31

名，代表股份

67,727,5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5705%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本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

(1)

利润分配预案：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011,600.18

元

,

公司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盈余公积金

3,701,160.03

元后，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33,310,440.15

元， 加上上年结存的未分配利润

18,236,801.54

元， 合计共有未分配利润

51,

547,241.69

元。

公司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11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人民币（含税），共

计派现

33,000,000

元。派现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18,547,241.69

元转入下一年度。

(2)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110,0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比例用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3,000,000

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67,727,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两名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制补选王建先生、瞿亚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

1

） 增补王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7,727,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增补瞿亚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7,727,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两名董事简历详见

2012

年

3

月

30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两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制补选徐乐年先生、陈金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后无异议，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

1

） 聘任徐乐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7,727,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聘任陈金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7,727,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两名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2

年

3

月

30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林祯律师、邵禛律师现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

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2-09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

30

3

、召开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1,140,03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6%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追加

8000

万元授信额度及公司本次贷款

抵押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向东亚银行长沙分行申请

8000

万元授信额度及公司本次贷款抵押授

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1,140,0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 彦、郑日果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

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

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宜通世纪

（二）股票代码：

30031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8,8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200

万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760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文伟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89

号一层

02

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89

号一层

02

号

电话：

020-85566398

传真：

020-85566235

联 系 人：李海霞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电 话：

020－87555888

传 真：

020－87557566

联 系 人： 裴运华、周郑屹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3

日

证券简称：广汽集团 证券代码：

601238

公告编号：临

2012-07

H

股证券：广汽集团

H

股代码：

0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星期

五）上午在广州市东风中路

448

号成悦大厦

23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

3

名。监事高符生、何源分

别授权委托叶瑞琦监事、何锦培监事代表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文件，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叶瑞琦监事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五名，其中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三名，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二名。公司监事会提

名高符生、黄志勇、何 源为公司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的监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均为第二届监事

会现任监事。

表决结果：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4

月

23

日

证券简称：广汽集团 证券代码：

601238

公告编号：临

2012-08

H

股证券：广汽集团

H

股代码：

0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星

期五）上午在广州市东风中路

448

号成悦大厦

23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4

名，实到

10

名，

4

名董事因事

请假，其中魏筱琴董事、项兵董事分别授权委托刘辉联董事、马国华董事代为表决并签署会议文件，罗裕群

董事及李正希均授权吴诰珪董事代为表决并签署会议文件；公司监事和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张房有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为十五名，其中独立董事五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张

房有先生、曾庆洪先生、袁仲荣先生、付守杰先生、刘辉联先生、卢 飒女士、魏筱琴先生、黎暾先生、李平一

先生、丁宏祥先生、吴诰珪先生、马国华先生、项兵先生、罗裕群先生、李正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其中，吴诰珪先生、马国华先生、项兵先生、罗裕群先生、李正希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除丁宏祥先生外，均为第二届董事会现任董事。

表决结果：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提议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我公司

2012

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3

日


